
12/10 主日講道 

講題：基甸的一生（從軟弱到得勝、從得勝到失敗） 

經文：士師記 8:22-35 

. 前言（士 6:1-7:22） 

神呼召了基甸成為士師，拯救以色列人。祂逐步堅固基甸的信心，

而基甸也順服並回應了神的呼召。基甸從一個很自卑軟弱的人，成

為大能的勇士。神使用基甸率領三百人打敗米甸人（約十三萬五千

人），得到空前的勝利，也奠定了以後 40 年的和平時期。 

Ⅱ. 得勝之後的基甸（士 7:23-8:21） 

我們看見耶和華讓以色列大獲全勝，不僅是擊敗敵軍，也除掉了

敵方的兩個首領（俄立、西伊伯）。這場戰爭應該就此落幕了，但其

實不然！基甸跨過了約旦河，繼續追擊，試圖要將所有的敵人滅絕

淨盡。原本猶豫不決、信心缺乏的人，如今卻變成氣勢凌人的人。

漸漸地，整個基調改變了（8:4-9、13-17），我們開始看見基甸這位

以色列的「民族英雄」，變成一個為了追殺兩個米甸王，不惜犧牲自

己百姓（兩個約旦河東的城市）的暴君。他死命地追殺這兩個米甸

王，原來是要公報私仇，為了要報復自己弟兄的血仇。基甸除了殺

他們，他還奪獲他們駱駝項上戴的月牙圈，成為他個人的戰利品。

這個「月牙圈」可能是一種與古代近東許多人所拜的「月神」有關



的裝飾，它也是皇家的記號。 

Ⅲ. 勝利的迷失（士 8:22-28） 

在戰事都結束之後，以色列人聚集前來，對基甸說：「你既救我們

脫離米甸人的手，願你和你的兒孫管理我們。」他們希望基甸作他

們的王；不僅是他一個人作王，這還是一個讓他子子孫孫都作王的

世襲朝代。他們把得勝的榮耀歸給基甸，卻沒有歸榮耀給耶和華以

色列的神。基甸似乎拒絕了他們的請求；他提出了一個表面看起來

很虔誠、「神學正確」的答案：「我不管理你們，我的兒子也不管理

你們，惟有耶和華管理你們。」（23 節）耶和華才是他們真正的君

王。以色列人所真正需要的，不是一個地上的君王，而是順服天上

的君王。基甸雖然口頭推辭作王，但他並沒有試圖去更正百姓對他

的推崇。基甸向大家要求一件事：「請你們各人將所奪的耳環給我。」

（24 節）基甸收到「一千七百舍客勒金子」，一個舍客勒約為 11.33

公克，相當於 42 磅的黃金；還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環、耳墜，和紫色

衣服，並駱駝項上的金鍊子。基甸以此製造了一個以弗得，設立在

本城俄弗拉（27 節）。「以弗得」希伯來文的音譯是 ephod，是指以

色列大祭司所穿戴的衣服。 以弗得是神聖的衣服，只有大祭司方可

穿上。它是一件短外袍，要用金線和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線，並編

織的細麻來製作。以弗得形狀類似圍裙，有前後兩幅，用兩條肩帶



將前後兩幅連起來（出二八 6-14）。以弗得上面有胸牌，它的上面鑲

上十二顆寶石，刻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。胸牌用金鍊子與以弗

得相連，成為以弗得的一部分。大祭司進入聖所 的時候，將胸牌帶

在胸前，上面有以色列眾子的名字，在神面前常作紀念，也就是要

常為百姓代禱（出二八 15-28）。  

基甸在這一件事上，自作主張，並未事先求問上帝。他至少犯了

三個錯誤：（一）祭司屬於利未支派，亞倫的子孫。基甸是士師，是

政治與軍事的領袖，屬瑪拿西支派（士六 15），不能成為祭司或宗

教領袖。（二）以弗得應該用細麻布製成；但基甸卻用金子製造了更

華麗的以弗得 （士八 24-26）。（三）以弗得應放在示羅的會幕中，

該地是百姓的敬拜中心。基甸卻將以弗得設立在自己的家鄉俄弗拉，

使俄弗拉成為新的敬拜中心，以提升自己的屬靈地位。 

結果以色列人將它當作「偶像」來膜拜，犯下屬靈的淫亂。非常

諷刺的是，基甸將以色列人從他們偶像崇拜的捆綁中拯救出來之後，

卻又將他們領回一個自設的偶像崇拜中！雖然接下來的經文寫道：

「這樣，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伏了，不敢再抬頭。基甸還在的日子，

國中太平四十年。」（28 節）米甸人不敢再以過去那種高姿態，來

侵犯、壓榨以色列人。然而，這個看似國中太平的表象，已經因為

偶像崇拜的罪愆，在基甸和他的全家、以及以色列人身上，蒙上了



一層陰影！ 

Ⅳ. 基甸的晚年（士 8:29-35） 

     「約阿施的兒子耶路巴力回去，住在自己的家裡。」（29 節）「住」

也可解釋為「坐（寶座）」，「家、房子」也可以解釋為「王朝」。這

就可以解釋接下來的一句「基甸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，因為他有許

多的妻」（30 節）。在舊約時代大部份的以色列人，若不是仍奉行

「一夫一妻」制，就是採取「一夫二妻」（如撒母耳的父親以利加

拿）。若是娶三個以上的妻子，要養育、供應這麼多人的需要，會加

添自己極重的負擔。若非很富裕、又居領導地位的人（特別是國王），

是不會輕易娶太多妻子的。基甸有七十個兒子（還不包括女兒），證

明他有許多妻子。他並沒有成為一個王，但是在他的晚年他確實過

得像一個王！他還另外有一個妾，但她並不是住在俄弗拉，而是住

在示劍。很可能她是一位示劍的迦南人，而這樣與迦南人通婚的關

係，是明顯違反耶和華律法的。這個妾給他生了一個兒子，基甸給

他起名叫亞比米勒。「亞比」是「我父」的意思；「米勒」是「王」

的意思。「亞比米勒」即「我父是王」的意思。 

    士 8:32 記載了這位士師人生的終結：「約阿施的兒子基甸，年紀老

邁而死，葬在亞比以謝族的俄弗拉，在他父親約阿施的墳墓裡。」

這樣的描述，可以說是壽終正寢，從華人的角度來看，應該是一種



福氣；然而事情還沒有結束。接下來 33-35 節提到「基甸死後，以

色列人又去隨從諸巴力行邪淫，以巴力比利土為他們的神。……」

「比利土」就是「約」的意思。耶和華的選民以色列人，竟然離棄

了向他們守約施慈愛，曾經一次又一次拯救他們的神，而去與迦南

人的神立約。這樣的行為將為他們自己，招來無窮的後患。而首當

其衝的，就是它的始作俑者  基甸。後來他的外邦兒子亞比米勒殺

了他的七十個兒子，滅門之災臨到了基甸的家。 

    基甸錯過了一個將以色列民族帶回神面前的絕佳機會。僅僅打敗

敵人是不夠的，他們必須立定心志，回到神面前並且討祂的喜悅。

靠著他的信心，這個「大能的勇士」帶領以色列人取得勝利，但因

著他的驕傲和野心，他又將他們領回失敗中。 

V. 屬靈的省思 

1. 神對人的呼召，不是看他有多少智慧、能力，乃是看他願不願意

順服。 

2.「聖靈的引導或感動」，需要合乎神的話語、聖經的原則（心中的

感動  有時也可能是衝動）。 

3. 屬靈的爭戰，不是看我所無的，而是倚靠神所有的。這是信心的

操練。（撒迦利亞書 4:6） 

4. 勝利或成功可能會激發我們個人對榮耀與權柄、甚至對金錢與色



的野心，而失去了方向。試探往往在勝利之後來到（成功乃失敗之

父）。聖經裡面有很多例子：參孫、以利亞、大衛、所羅門、希西家、

彼得……等等。 

5. 人生如何的結束比開始更重要。我們留下來的是甚麼呢？是好的

影響力或是不好的影響力？求主保守我們不要晚節不保。 


